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以技術研發成果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審查意見內容請勿少於300字）
(請雙面列印) 114.12修正
	任教單位
	
	姓  名
	
	審查
等級
	· 教授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名稱
	

	代表作（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研發成果）
1.研發理念與學理基礎：研發或創作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2.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研發或創作主題之詳細內容、分析推理、技術創新或突破、採用之方法或技巧之說明等。
3.成果貢獻：研發或創作成果之創新性、可行性、前瞻性或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值及在該專業或產業之具體貢獻。
	評述：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用另紙繕附）

	參考作（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其他研（究）發成果）
1.在質與量方面之水準
2.對該專業或產業技術之提升與貢獻
3.持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力
	評述：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用另紙繕附）

	總         評
	(請委員於總評時，詳參背頁說明)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用另紙繕附）

	評       等

（審查人依送審人之成果，就其整體表現與同等級教師相較給予之評等，請擇一勾選）
	□A.傑出(Excellent)   □B.優良(Good)          
□C.普通(Average)    □D.欠佳(Below Average)

	審查人簽名
	審查人：             年       月       日


（審查人姓名屬保密性質，本校不予公佈）
[教師升等外審評審說明請見次頁]

教師升等外審評審說明
	一、

通過標準
	（1） 升等為教授：
5位外審委員中至少4位外審委員評定優良以上，且其中至少1位評定傑出，且不得有委員評定「欠佳」，即達院升等推薦標準，並向校教評會推薦其升等，否則即為不推薦升等。
（2） 升等為副教授、助理教授：
5位外審委員中至少4位外審委員評定優良以上，且不得有委員評定「欠佳」，即達院升等推薦標準，並向校教評會推薦其升等，否則即為不推薦升等。
（3） 人文社會學科、語言中心、體育室：

不分升等級別，經至少四位外審委員評定優良以上，且不得有委員評定「欠佳」，即達院升等推薦標準，並向校教評會推薦其升等，否則即為不推薦升等。

	二、

審查標準
	（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學位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審查說明
	（1）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條、第22條、第44條規定，應評為「欠佳」，本案如有上述情事，請委員於審查意見表總評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2） 送審代表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出版並由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 本校為教育部授權自審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1條規定，得自行訂定送審著作件數，爰本校教師升等之代表作、參考作應為送審人取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之著作。送審之件數不限。

（4） 本表所稱應用研究，包含政府及公民營企業計畫案、技術轉移、專利成果、作品、技術報告、產學輔導成就及技術競賽等。

（5） 本審查意見表之總評及評等係教師研究項目及格與否之依據，本校教評會除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本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尊重本項審查結果。

	四、
其他
	（1）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7條之1第4項後段有關不獎勵出版社或期刊之規定，自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升等生效教師所提代表作及參考作如為本校列舉之不獎勵出版社或期刊，應提供投稿審查過程相關資料以供審議，自114學年度第1學期起升等生效教師所提代表作不得為列舉之不獎勵出版社或期刊。本校列舉之不獎勵出版社或期刊另訂之，經校教評會通過後實施；上開名單請參閱升等送審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目錄一覽表。
（2） 請併同審酌送審人與合著人之貢獻事實及貢獻配比合宜、刊登單位在同儕學術領域具聲望並被廣泛引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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